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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周某将承包

的部分工程发包给王某施

工，经双方确认，周某尚

应支付王某工程款 20万

元，但周某一直拖欠未支

付。王某遂于 2019 年 10

月诉至法院，法院依法判

决周某支付相应工程款。

案件进入执行阶段后，

原本幸福的一家三口（周

某、李某及 22 岁的儿子小

周）迅速“分崩离析”，周

某与妻子李某随即签订了

《离婚协议书》，约定周某

“净身出户”，双方在婚姻

关系存续期间共同出资购

买的房产全部归女方李某

所有。

王某认为，周某在法

院判决生效后迅速签订

《离婚协议书》，以无偿转

让的方式将其在夫妻共同

财产中相应的份额处分给

李某所有，该行为严重损

害了债权人的合法利益，

故再次诉至法院。

法院经依法审理后认

为，周某通过离婚协议的

方式将其在夫妻共同财产

中享有的份额无偿转让给

李某所有，该行为损害了

债权人王某的合法权益，

现王某要求撤销周某和李

某对于上述财产的处分行

为，该请求符合有关撤销

权行使的相关规定，故法

院依法支持了王某的诉讼

请求。

（来源：江苏省广播电
视总台城市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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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重庆市公安局巴南区

分局发布警情通报：4 月 1 日 7

时许，巴南区人何某（女，37 岁）

在渝南大道一小区 22 楼家中突

发躁狂，持菜刀将其婆婆砍伤

后，将 3 岁幼子从窗户抛下坠

地身亡。目前，伤者正在医院

接受治疗，无生命危险。何某

已被警方控制，亲属邻居反映

其近期精神行为异常。案件正

在进一步侦办中。

案发后，有网友称，该女子

从高处扔下孩子已被警方带走，

“大的那个还没来得及丢”。也有

知情网友表示，该女子疑似与婆

婆吵架后做出这样的冲动行为。

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过程

中，但任何形式的暴力和虐待

孩子的行为都不能容忍，一个

家庭的“心理”健康更应得到

社会重视。

为人父母，我们要懂得尊重

生命，认识到孩子并不是父母

的私有物品，更不是“出气筒”，

“一时冲动”“生活太难”绝不

是虐待、剥夺孩子生命的借口；

与人相处，我们要善于互相理

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

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这一事件同步暴露出来一些

“问题家庭”孩子的生命安全和

健康成长话题——孩子们需要监

护，监护人也同样需要“监护”。

不仅要监督其能不能履行好相关

职责，有没有监护失职、监护疏

忽等行为，对一些本身需要“治疗”

的父母也应展开“救治”。

守护孩子生命安全，也需要

多方合力。一方面，“问题家庭”

必须引起基层组织重视，比如

村（社区）要了解清楚管辖范

围内的家庭情况，是否存在暴

力、家长有没有不良嗜好、家

庭关系是不是和谐等。另一方

面，有关部门也要加强对婚姻

登记、优生优育方面的监管、

检查，对于有间歇性精神疾病

等特殊情况的，要多关心、多

跟进。另外，对已经有过“前

科”的监护人，要加入“黑名

单”，经常性地进行教育、“喊

话”，若是屡教不改，必须动用

法律手段。

幼小的生命消失于母亲之

手，在叹息之余也给社会敲响

了警钟。我们希望，所有家长

不要因自己的一时冲动铸下大

错，我们也祈祷每一个孩子都

能拥有和谐幸福的家庭。

■湘妹子评论 任何形式的暴力虐待孩子都不能容忍

“净身出户”通常指夫妻双方在解除婚姻关系时，财产全部归一方所有，另一方未获得任何共同财产离开的情
形。现实生活中，夫妻在离婚时约定一方“净身出户”的情形很多，但个别债务人通过“净身出户”恶意逃避债务，
导致债权人的债权无法实现。遇到这种情形，债权人如何维权？

近日，来自长沙的曹先生就向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讲述了朋友欠款 100 万元后与妻子离婚，将名下住房“让”
给妻子，以“净身出户”的方式独自承担巨债的故事。

案件回顾

男子借给朋友 100万，
催债时发现其离婚“净身出户”

“事情已经过去三年了，目前

仍在处理中。”3月30 日，来自

长沙的曹先生（化姓）告诉今日

女报 / 凤网记者，因为一笔借款，

他和朋友闹上了法庭。

曹先生和刘某（化姓）本是

十分要好的朋友。2021 年，刘

某因生意上资金周转不开，提

出向曹先生“暂借”100 万元的

请求，并承诺“三个月内一定

还款。”曹先生没有丝毫犹豫，

在刘某写下借条后，爽快地将

钱转给了他。

三个月的时间一晃而过，到

了约定还钱的日子，刘某却食

言了。他向曹先生表示，希望

能再宽限三个月，“到时候一定

会把钱还给我！”

三个月之后又是三个月，就

这样，半年多时间过去了，刘

某却一直找各种理由拖延 , 后来

直接拒接电话，躲避与曹先生

见面。

此时曹先生也急需用钱，为

了能够让刘某尽快还钱，他通

过律师向刘某发去了律师函，可

一直没有收到刘某的回复。

刘某的沉默令曹先生心灰意

冷，在律师的建议下，他向法院

提起诉讼，请求刘某偿还借款

本金100万元及利息。

“法庭支持了我的诉讼请求，

要求刘某归还我本金和相应的利

息。”曹先生回忆，借贷纠纷的

证据一应俱全，判决结果很快就

出来了，但刘某迟迟没有履行。

几次三番催促，依然没有任何回

音，曹先生只好向法院申请强制

执行。

不久后，法院的执行人员向

曹先生反馈，刘某名下没有任何

财产，无法实现执行申请人的执

行请求。

得知这一消息后，曹先生并

不相信，“据我所知，他和他老

婆至少是有一套房子的”。

在曹先生的坚持下，法院查

明，早在一审判决前，刘某就已

经和妻子签订离婚协议，并作了

财产分割约定：房产归女方所有，

男方承担夫妻婚姻存续期间的

所有债务。换句话说，刘某基本

属于“净身出户”式离婚，其名

下几乎无可供执行财产。

因判决书未就该笔债务是

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进行认定，

刘某妻子也并非执行案件中的

被执行人，该案件的执行陷入

“僵局”。

曹先生认为刘某与其妻子离

婚是假，逃避债务是真，向法

院申请判令撤销刘某《离婚协

议书》中关于财产分割的约定，

并请求对房产进行拍卖，其中

属于刘某的部分用来偿还本金

和利息。

“经过审理，法院支持了我

的诉求。”曹先生说，目前，房

子即将被拍卖，但他和刘某的友

情也因此破裂。

侵害债权人利益 , 该如何维权

“《民法典》保护每一位公民的财

产权益。”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黄婷告诉记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第一千零六十四条：夫妻双方共

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

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

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

妻共同债务。

但在曹先生和刘某的纠纷案件中，

借条是刘某以个人的名义签订，若债权

人曹先生无法举证证明债务用于刘某

夫妻的共同生活或共同生产经营，则

法院认定 , 这笔债务属于刘某的个人债

务。

而在案件办理过程中，执行人员

发现刘某的债权形成在前，离婚在后，

刘某明知对外负债的情况下，将所有

财产全部分给妻子所有，所有债务由

自己负担，其无偿转让财产的行为显

著降低了其债务清偿能力，导致其无

财产可供执行，直接损害了债权人曹

先生的利益。

根据《民法典》规定，债权人可在

法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撤销财产处分约定，以保全债权。

“债权人撤销权是指当债务人无偿

处分或以不合理的对价交易导致其财

产权益减少或责任财产负担不当加重，

对债权人的债权实现有影响时，债权

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所实

施行为的一项民事权利。”黄婷解释。

黄婷表示，值得注意的是，《民法

典》对债权人撤销权的行使作出了明

确规定，债权人撤销权的行使，应当

具备以下条件：一是债务人相应行为

对债权人造成损害；二是债权人自应

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撤

销权。因此，这也要求债权人对债务

人的财产状况足够了解，以应对债务

人恶意转移财产的行为。

律师说法

“净身出户”
不能成为免责理由

欠债20万“净身出户”？法院不予支持

假离婚
转移财产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

可知，精神病人不负刑事责

任需要满足两个条件：1. 精

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

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

害结果，2. 经法定程序鉴定

确认的。因此，此事件中的

女子是否负刑事责任，还要

看其在犯案时是否完全丧失

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

而且还要经过司法程序确

认，而并非只要其系精神病

人就一律不负刑事责任。

■相关法条

，能逃避百万债务吗


